
附件 3 

发票违法案件事实认定书 

 
 

   年  月 日，接到举报受理机构转来关于      （被

举报人名称），       （违法内容）一案，经落实，确

认其违法事实存在,已对其处以  元罚款。根据《山东省地方

税务局发票违法行为举报查处奖惩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请受

理机构支付举报人奖金。 

 

查处机构（人员） 

年  月  日 

本认定书由查处机构填写，一式两份，一份转受理机构，一

份交查处机构留存。 

 

 

 

 

 


